
个体工商户设立、变更、注销注册登记材料一览表

产品名称 个体工商户设立、变更、注销注册登记材料一览
表

公司名称 中财企航（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4号楼2805

联系电话  18510228369

产品详情

办理个体工商户提交的资料: 1、经营者签署的《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 2、经营者身份证及复印
件，如经营者本人不能到场需签署委托代理人证明，并提供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申请登
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应当提交有关许可
证书或者批准文件复印件。 4、经营场所使用证明。个体工商户以自有场所作为经营场所的，应当提交
自有场所的产权证明复印件;租用他人场所的，应当提交租赁协议和场所的产权证明复印件;无法提交经营
场所产权证明的，可以提交市场主办方、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开发区管委会、村居委会出具的同意在该
场所从事经营活动的相关证明。
5、委托代理人办理的，还应当提交经营者签署的《委托代理人证明》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以
上各项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个体工商户经
营者或者由其委托的代理人签字。 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需提交的材料: 1、营业执照正、副本; 2、经营者
身份证及复印件，如经营者本人不能到场需签署委托代理人证明，并提供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 3、变更名称需提交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4、变更经营地址的需提交土地使用证或者房产证原件和复印件：
(1)属于宅基地性质的土地还应提交村委会出具的“住改商使用证明”;
(2)属于租赁使用的还需提交租赁协议原件;
(3)如无土地证或房产证需提交村委会出具的不是非法占地不属于违章建筑的证明;
(4)无偿使用的，提交产权人允许使用的证明原件及产权人的产权证复印件;
5、变更经营范围涉及前置审批的需提交前置审批证明文件;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以上各
项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签署，或者
由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有需要注册公司的可以直接联系我 ，有不明白的可以随时交流沟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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